附件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试办法

推免生复试工作由学院研究生科会同各系分别组织实施。
一、复试的组织：

1．各专业成立复试小组，复试小组由5名以上专业导师和相关教师组成，要求配备一名复试记录员做复试记录。

2．专业笔试题要求在考前由各学科负责临时出题，出题者不参与批阅，学生试卷采用无记名的方式，由记录员临时进行编号。

3．各导师独立打分，计算平均分。

二、复试内容及分值：

专业笔试成绩（满分15分）、面试成绩（满分10分）、外语口试成绩（满分5分）。

浙江大学教育学院

    2012年9月18日

